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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_8F_A3_E6_94_B6_E6_c27_31381.htm 第一章 总则第一条 为

了完善出口收汇管理，督促企业出口足额收汇、及时核销，

防止逃套汇行为，保持国家国际收支平衡，依据《中华入民

共和国对外贸易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》、

《出口收汇核销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特制定本办法。第

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拥有进出口权的各类企业（以下简称“进

出口企业”），包括外贸公司（含中外合资外贸公司）、自

营进出口生产企业和科研院所、商业物资公司、对外承包劳

务企业、加工贸易企业、边贸企业、旅游小额贸易企业等。

第三条 出口收汇考核采取季度考核和年度评定相结合的办法

。考核评定结果实行通报、公布制度。通报的范围为外经贸

部门、海关、银行和税务部门。第四条 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

分支局（含北京、重庆外汇管理部，以下简称“外汇局”）

负责具体考核、评定工作的组织与实施。第二章 考核指标第

五条 出口收汇率是考核出口权汇的主要指标。出口收汇率系

指在一个考核期内应当收汇核销的出口额中已经收汇核销的

金额与该考核期内应当收汇核销的出口额之比，计算公式如

下： 出口收汇率＝（考核期内应当收汇核销的出口额中已经

收汇核销的金额（即：已收汇核销额＋不以货币形态表现的

收汇核销额＋经批准的差额核销额）/考核期内应当收汇核销

的出口额*100％每一个考核期内应当收汇核销的出口额，不

计算以往考核期内应收而未收汇核销的出口额。同时，下列

收汇核销金额不计入本考核期的已收汇核销的金额：（一）



、以往考核期内应收而未收，而在本考核期内才收汇核销的

：（二）、未到预计收汇期的；（三）、实际收汇金额超过

出口额（成交总价）的部分。第七条 交单率达到规定标准是

评定进出口企业出，收汇等级的基本条件。交单率系指在一

个考核期内所领取的出口收汇核销单（以下简称核销单）中

已交回存根份数与该考核期内所领取的核销单价数减去已注

销价数（不含挂失价数）之比，其计算公式为交单率＝(考核

期内领取的核销单中已交回的存根价数/（考核期内领取核销

单价数－其中注销份数（不含挂失份数）） )*100％第三章 考

核方法第八条 出口收汇考核分为季度考核和年度评定。季度

考核的考核期为一个季度，在每年的五月、八月和十一月上

旬进行，分别对当年第一、二、三季度的出口收汇率及上年

第四季度和当年第一、二季度的交单率进行考核。年度评定

的考核期为一个年度，在每年的二月上旬进行，对前年第四

季度和上年一、二、三季度的交单率以及上年全年的出口收

汇率进行考核。第九条 出口收汇考核标准：1、出口收汇率

考核标准力70％；并在此基础上划分为四个档次：（1）出口

收汇率达到或超过95％；（2） 出口收汇率在70％（含70％）

至95％之间；（3）出口收汇率在50％（含50％）至70％之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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